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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大安區銘傳國民小學 函
地址：106032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
21號
承辦人：劉邵婷
電話：02-23639815轉11
傳真：02-23620782
電子信箱：shaoclarinet@mhps.tp.edu.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中山區吉林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1月1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銘教字第112601766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為本校辦理第三群組研習一案，請惠予公告並鼓勵貴校

所 屬教師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北市國民小學112學年度精進教學第三群組工作計畫

辦理。

二、研習時間：112年11月15日(星期三)下午1:30~4:30

三、研習地點：臺北市大安區銘傳國民小學2樓大辦公室

四、研習主題：紙筆評量命審題實務-社會領域

五、研習講師：金華國小退休主任曹曦

六、報名方式：本研習文號為【北市研習字第1121031052號】

即日起自112年11月15日止，請逕至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

報名 (https://insc.tp.edu.tw/)，並請貴校惠允參加教

師公假出席，全程參與者核予3小時研習時數。

七、注意事項：因本校車位有限，恕無法提供停車，請多利用

大眾運輸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吉林國小 1121102

*RJAA1126008267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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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小學（含附設國立小學）
副本：

48


